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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 

教練管理規定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擴展香港空手道運動的發展，根據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

司的政策及發展方針，並參考世界空手道聯盟（以下簡稱 WKF）、亞洲空手道聯

盟（以下簡稱 AKF）的有關規定制定本管理辦法。                 

     第二條 本管理辦法適用於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空手道教練的培

訓、課程、考核、比賽和管理等。性質屬於行業內自律性的管理規範。 

 

第二章 教練委員會 

第三條 教練委員會 是在 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總會)

領導下負責空手道教練管理的專項委員會。參與、配合總會和 香港體育學院 (以

下簡稱體院)舉辦的各項空手道活動等組織工作，研究最新空手道競賽規則和教

練方法，加強空手道教練和運動員隊伍建設，不斷提升空手道教練和運動員的

水平。 

第四條 教練委員會由技術顧問 1 人、教練總監 1人、副教練總監 1 人， 執

行委員 5-10人及非執行委員 5-20 人等組成。 

第五條 教練委員會負責 

1. 制定空手道專案教練發展規劃； 

2. 制定教練管理的相關規定和實施細則； 

3. 組織香港代表隊教練，負責香港初級代表隊、香港初級少年代表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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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隊比賽；人選會從總會之教練名單、現役或退役的精英運動員中挑

選(期望傳授最新的空手道技術)，並由執行委員會通過； 

4. 組織運動員的學習、培訓、選拔、比賽和管理等； 

5. 組織教練培訓班，負責教學、培訓、考核和資格等級認證等； 

6. 組織兵器、古武道、體適能等興趣班； 

7. 與體院合作培訓和管理精英運動員的練習和比賽等； 

8. 邀請體院或海外教練，開辦套拳、搏擊研習班等； 

9. 安排課程給教練持續進修； 

10. 教練委員會將不定時召開內部會議，以作檢討、修改、發展規劃政策

等。 

 

第六條 教練委員會成員的權利、義務及職責 

(一) 技術顧問的權利 

1. 在教練總監制定整體教練工作計劃及發展方向上給予建議。 

(二) 技術顧問的義務 

1. 組織學習培訓及提升各級別教練專業知識及水平； 

2. 培養教練團隊。 

(三) 技術顧問的職責 

1. 管理發展教練團隊上給予建議； 

2. 整體教練工作計劃的制定，部署及監督實施上給予建議； 

3. 制定和提升比賽的技術和戰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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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教練總監的權利、義務及職責 

(一) 教練總監的權利 

1. 制定整體教練工作計劃及發展方向； 

2. 委任教練擔任及執行總會和體院的活動、課程和比賽等工作； 

3. 制定香港代表隊教練選派辦法及方式； 

4. 制定教練級別評定計劃方法，評核方法，合格標準，日期地點時間及每

年次數，設備器材等； 

5. 制定教練培訓學習形式，內容，教材設備，講師類形，培訓主題目標，

地點人數時間等； 

6. 審批註冊，確認教練資格等級及發放証書； 

7. 委任教練委員會委員成立紀律小組調查處理教練違規事件。    

(二)教練總監的義務 

1. 組織學習培訓及提升各級別教練專業知識及水平； 

2. 確保教練工作原則立場的中立，公平，公正及公開性等在任何情況下必

須遵守執行；     

3. 培養教練團隊的梯隊建設，充足並擴大教練隊伍的底層基數。 

(三)教練總監的職責 

1. 管理發展教練團隊、組織開展教練招募，培訓； 

2. 考核評價及人材梯隊建設； 

3. 整體教練工作計劃的制定，部署及監督實施； 



6 
 

4. 制定和提升運動員比賽的技術和戰術等； 

5. 監督各項規章制度； 

6. 建立，完善教練工作標準及規範化流程； 

7. 協調處理內外部合作，策劃，組織與實施執行； 

8. 各項財務費用管理，預算及控制。 

 

第八條 副教練總監的權利、義務及職責 

(一) 副教練總監的權利 

1. 在教練總監缺席時代理其職責；   

2. 參予建立整體教練工作計劃及發展方向，提供意見及建議；      

3. 管理及監察教練工作活動、行為及責任； 

4. 監督及評價教練工作表現水平； 

5. 參予教練資格等級考試的考核評定工作。 

(二) 副教練總監的義務  

1. 糾正教練工作上錯誤； 

2. 改善優化教練工作水平作建議； 

3. 指導和培訓教練。 

(三) 副教練總監的職責  

1. 協助教練總監做好各項工作； 

2. 執行教練工作計劃及任務； 

3. 協調指揮教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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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執行委員的權利、義務及職責 

(一) 執行委員的權利 

1. 參予建立整體教練工作計劃及發展方向，提供意見及建議；      

2. 管理及監察教練工作活動行為及責任； 

3. 監督及評價教練工作表現水平；       

4. 參予教練資格等級考試的考核評定工作。 

(二) 執行委員的義務 

1. 糾正教練工作上錯誤； 

2. 改善優化教練工作水平作建議； 

3. 指導和培訓教練。 

(三) 執行委員的職責 

1. 執行教練工作計劃及任務； 

2. 協助教練總監做好各項工作。 

 

第十條 非執行委員的權利、義務及職責 

(一) 非執行委員的權利 

1. 參予建立整體教練工作計劃及發展方向，提供意見及建議；      

2. 參予協助配合教練委員會及總會各項工作計劃，任務及活動等。  

(二) 非執行委員的義務 

1. 監察教練委員會及教練團隊能履行教練制度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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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內部及外界有關消息提供教練委員會，協助制定計劃、改進及解決問

題作參考。 

(三) 非執行委員的職責 

1. 對教練工作活動、行為及所面臨的問題和其他問題，發表肯定和客觀意

見；     

2. 確保教練制度、程式及計劃等保持不偏不倚立場以整體利益為基礎原

則。 

第三章 教練資格 

第十一條  教練資格等級必須經教練委員會考核合格，評定通過，註冊確

認後授予，並在<<教練管理規定>>下規管。 

(一) 根據香港教練級別評定計劃，經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及香港教練培

訓委員會培訓，完成課程，考核合格後便會授予合格証明書。 

(二) 教練資格等級分為三級 

1. 第一級助理教練 

2. 第二級教練 

3. 第三級高級教練 

(三) 課程內容分為 

1. 甲部 - 運動通論課程 

2. 乙部 - 運動專項理論及技術課程 

3. 丙部 - 運動專項實習課程 

4. 丁部 –裁判理論及技術課程 



9 
 

(四) 教練報考條件 

1. 總會有效個人及道場會員 

2. 第一級教練年齡 18歲或以上、空手道黑帶初段或以上。 

3. 第二級教練年齡 21歲或以上、空手道黑帶二段或以上。 

4. 第三級教練年齡 26歲或以上、空手道黑帶四段或以上。 

  

第四章 教練的權利，義務及職責 

第十二條  教練的權利 

(一) 參加總會主辦空手道賽事及活動等的教練工作； 

(二) 參加總會組織的學習，培訓和考核等活動； 

(三) 監督各項教練管理規定的執行； 

(四) 享受參加空手道比賽時的相關待遇； 

(五) 對教練隊伍中不當行為現象有檢舉權； 

(六) 對於受到的相關處罰有申訴權利； 

(七) 總會推薦合資格及表現良好教練參加 WKF、AKF組織的教練資格級別

考試或賽事的教練工作。 

第十三條  教練的義務 

(一) 自覺遵守有關紀律和規定，廉潔自律，公平，公正； 

(二) 積極努力學習鑽研空手道比賽規則和教練方法，不斷提高水平； 

(三) 主動承擔並參予各類總會組織的教練工作；配合協助總會其他項目

任務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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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教練的職責 

(一) 教練 

1. 教導學員尊師重道； 

2. 教練要負責運動員於日常和比賽中提升技術和戰術及提示有關臨場之

應變策略； 

3. 教練要以身作則教導運動員遠離毒品及遵守禁藥條例； 

4. 對待每一運動員為獨立個體，幫助運動員發揮天分；  

5. 訓練學員的高尚人格； 

6. 訓練學員忠誠、建立自信；  

7. 提倡公平競賽，尊重他人及接受空手道運動規則條文及精神； 

8. 充實有關教練的新知識，提高個人水平； 

9. 確保運動員有一個安全的訓練及比賽環境，運動器材及設施達安全標

準； 

10. 確保訓練及比賽符合運動員的年齡及體能； 

11. 避免過度訓練運動員，並維持運動員的興趣及提升他們對運動的熱愛； 

12. 以身作則，不可粗言穢語； 

13. 避免作出騷擾及歧視行為，包括性騷擾、種族及傷殘歧視； 

14. 有責任保護所有在受訓的兒童 (十八歲以下)。所有兒童均享有安全受

到保障的權利；殘疾兒童及特別需予保護的兒童，其需要亦須獲得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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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遵守道德標準，教練和運動員在運動參與過程中堅持公平競爭的原則

且須具備同情心和正直之道德態度，及勇於面對挫折，同時要遵從規

則、裁判及相關工作人員等要素。 

 

(二) 香港空手道代表隊教練 

除以上一般教練的職責外，出外訓練和海外比賽職責 

1. 辦理團隊相關之酒店及飲食、交通、比賽登記等事宜，以及出席教練會

議及提供合適的指導；  

2. 統籌一切訓練及跟進比賽事宜；  

3. 教練必須清晰說明一切有關之訓練、大會安排之儀式或典禮及比賽之相

關活動之安排，例如:日期、時間、地點、服飾等等； 

4. 教練需對整體訓練進行監督，如遇有運動員受傷，意外及任何突發事

件，須以筆錄形式紀錄事件作出報告，以便日後如有需要而作出跟進； 

5. 比賽其間教練須帶領運動員出席比賽，並提供合適的指導； 

6. 教練必須清楚及了解香港空手道代表隊運動員的出隊守則，以便進行監

督及教育運動員； 

7. 如運動員違反本會之出隊守則，教練必須報告予「香港代表團委員會」

作出安排及決定，運動員可能導致喪失「香港空手道代表隊成員」資格

及參賽資格，或其他處分；包括轉交「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獨立調查委

員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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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除本會之「香港代表團委員會」外，其他人仕一概不得充當教練或指導

員； 

9. 所有繳交之團隊款項，必須保留所有有關的單據並於比賽完結後之 7

個工作天內交回本會辦事處。如有款項交收，請附有明細表以便本會職

員清楚核算及進行簽收及確認； 

10. 教練必須於比賽完結後之 7 個工作天內提交詳細之教練報告，除了報

告外還需要提交大會發出之比賽成績、相關比賽出線表及運動員得獎照

片以作存檔等等，一併交回本會辦事處； 

11. 禁止一切抵觸或破壞「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或「香港代表團委員會」

的形象及行為； 

12. 教練如違反本守則會交由「獨立調查委員會」處理； 

13. 本守則的最終解釋權屬「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 

14. 如對本守則內容遇有疑問，請聯絡「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辦事處。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五條  本規定自公佈之日起執行，由教練委員會負責解釋，並保留修

改之權利。  


